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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顾了我国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发展历程ꎬ从目标效果、制度框架、措施手段等视角系统地阐述了京津冀地

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实施效果. 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预期目标(２０１７ 年)基本实现ꎬ并且随着控

制目标逐渐严格ꎬ已由年尺度细化至日尺度. ②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顶层制度框架逐渐成熟ꎬ运行机制逐渐健全统一ꎬ
重污染应急管控预案趋向于成本有效性减排策略. ③当前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手段基本为命令控制型ꎬ在源头控制上主要采用新

源环境准入、老旧源落后产能淘汰、燃煤控制与小规模炉窑综合整治等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消耗结构调整策略ꎻ在末端控制上ꎬ
逐步规范和强化大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ꎬ实施精细化的移动源、面源排放管理模式. ④建议加快建立京津冀地区空气质

量管理常设机构ꎬ实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长效化ꎻ建议实施区域性大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制度ꎬ在此基础上引入经济刺激型手

段ꎬ建立基于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大气固定源排污权交易制度ꎬ让市场机制促使污染源进一步减排和污染控制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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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区域之一ꎬ随着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ꎬ京津冀地区能源消耗需求量迅

猛增长ꎬ导致大量环境污染问题集中爆发ꎬ特别是以

ＰＭ２􀆰 ５为首要污染物的重污染过程频发ꎬ对区域人群

健康和生态安全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中共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ꎬ相继从区

域大气污染协同控制的法规标准、目标规划、排放限

制、监测监管、环境准入等方面入手ꎬ实施区域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行动.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最早可以

追溯到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空气质量保障行

动ꎬ这也是京津冀地区开展复合性大气污染区域联动

防治的率先尝试ꎻ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１１ 日的亚洲太

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ＡＰＥＣ)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 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阅兵活动期间均实施了区

域性空气质量保障的实践. 上述重大活动期间ꎬ空气

图 １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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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工作的显著成效充分证明了联防联控机制

在解决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为此ꎬ该研究以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为

研究对象ꎬ从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实

践过程、实施效果及制度体系完善等方面ꎬ综述已有

研究成果ꎬ探索区域经验ꎬ进一步提出京津冀地区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完善建议ꎬ以期为其他区域的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提供参考.
１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发展历程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发展历程如

图 １ 所示. 有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政策

性文件最早现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ꎬ原环境保护部等九部

委共同制定了«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

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ꎬ指出了“解决区域大

气污染问题ꎬ必须尽早采取区域联防联控措施”的思

路.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
规划»发布ꎬ提出了包括“联席会议制度” “联合执法

监管机制” “环境影响评价会商机制” “信息共享机

制”“预警应急机制”等在内的一个系列、五项新机

制.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ꎬ将“建立京津冀、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

机制ꎬ由区域内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

加ꎬ协调解决区域突出环境问题ꎬ组织实施环评会商、
联合执法、信息共享、预警应急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ꎬ
通报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展ꎬ研究确定阶段性工

作要求、工作重点和主要任务”作为一条重要措施列

出ꎬ进一步明确了区域联防联控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中的地位. 在原环境保护部的协调下ꎬ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由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六省(直辖市)和国家七部委

主要领导共同协商建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协作小组ꎬ成立协作小组办公室ꎬ办公室设在原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北京市与保定市、廊坊市ꎬ天津

市与唐山市、沧州市分别建立了大气污染治理结对合

作工作机制(“２＋４”结对合作机制)ꎬ签订了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合作协议书ꎻ六市坚持目标同向、措施同步、
科学谋划、联防联控共同发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ꎬ其中第二十条规定“国家

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ꎬ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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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ꎬ这为实施重点区域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建立了扎实的法律依据.
然而ꎬ由于京津冀地区三省(直辖市)之间存在

十分明显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ꎬ三省(直辖市)发展

阶段不同ꎬ导致各行政主体的利益诉求不一致ꎬ从组

织机构运行实际效果看ꎬ京津冀地区区域协作机制还

需要进一步强化. 为此ꎬ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成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

的通知»提出“为推动完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ꎬ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ꎬ将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调整为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ꎬ由韩正副总

理作为领导小组组长ꎬ副组长由生态环境部李干杰部

长和京津冀地区三省(直辖市)的省长∕市长担任ꎬ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生态环境部ꎬ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ꎬ实行工作会

议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

染防治协作小组的建立更加强化和稳固了区域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ꎬ对解决区域环境问题具有重

要作用.
２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行动的不

断推进ꎬ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

研究热潮ꎬ分别在区域联防联控立法基础和机制建设

方面展开研究ꎬ对重点区域及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的法律法规、责任主体、机构设置、运行机制等

方面提出了诸多开创性和细化性的对策建议. 任凤

珍等[１￣５]论述了建立我国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立法

框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ꎬ并对当前的立法规定展开系

统分析ꎬ指出当前关于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条文

内容存在政策执行稳定性差、强制力不足、干系人责

任机制不明确、职责定位混乱、成本分担补偿机制等

问题ꎬ认为非常有必要在决策机制、运行机制方面形

成法定约束力ꎻ同时ꎬ笔者还认为ꎬ必须将京津冀地区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行动制度化和法律化ꎬ才能形成具

有更高级别权威性的联防联控运行机制. 综上ꎬ我国

重点区域及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立法

基础需要不断进行完善和改革ꎬ其立法框架需要明确

的责任主体边界和清晰的职能划分ꎬ需要在决策机

制、实施机制、信息机制、资金机制、问责和惩罚机制

等方面建立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
有关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方

面ꎬ常纪文等[６￣８]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制

度顶层设计提供了较为宏观的方向性指引要求ꎬ包括

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需要考虑各区域的经济发展

程度ꎬ建立共同且有区别的责任体系ꎬ需要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原则ꎬ以及组建

区域环境管理组织机构、联动执法机制、加快产业转

移与结构调整构建等对策建议. 实质上ꎬ区域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机制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如何构建一个

更为有效的区域空气质量管理机构ꎬ负责对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进行专业化管理. 目前ꎬ学术界对此的研究

结论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康京涛等[９￣１０] 认为ꎬ将现有

的“区域环保督察中心”赋予解决跨区域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职能ꎻ王金南等[１１￣１５] 认为ꎬ需在国家、省级、地
级市层面建立统一的区域联防联控管理体系ꎻ李云燕

等[１６￣２０]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针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的建议ꎬ包括京津冀地

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跨区域主体机构、京津冀地区大

气污染治理联防联控委员会、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区域性协调小组和“区域—市级—区级”３ 级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中心、京津冀地区一体化治理生态

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工作委员会和 “国家—重点区

域—地级市”三位一体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组织

机构设置的建议ꎬ并提出上述组织机构的日常运行机

制. 上述研究基本奠定了我国重点区域ꎬ尤其是京津

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研究的基础ꎬ对指导京

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形成和具体实践

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然而ꎬ当前研究鲜有从区

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运行的目标实现、制度框

架、控制手段等方面入手对我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展开详细剖析ꎬ总结凝练出值得推广借鉴的实

践经验ꎬ以支撑我国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的有

效开展.
３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效果评估
３􀆰 １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目标分析

３􀆰 １􀆰 １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基本实现了

２０１７ 年的控制目标

关于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目标设定ꎬ最
早可追溯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由原国家环境保护

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印

发«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ꎬ
该规划提出ꎬ至 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区将 ＰＭ２􀆰 ５纳入考核指标ꎬＰＭ２􀆰 ５年均浓度下降 ６％. 此
后ꎬ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

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中提到ꎬ至 ２０１７ 年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 ＰＭ２􀆰 ５浓度分别下降

２５％、２０％、１５％左右ꎬ其中北京市 ρ(ＰＭ２􀆰 ５)年均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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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 ６０ μｇ∕ｍ３ 左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由原环境保护部、北
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

发布的«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明确提出ꎬ至 ２０１７ 年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ρ(ＰＭ２􀆰 ５)年均值分别降至 ６０、６０、６７ μｇ∕ｍ３ 左右.
由图 ２ 可见: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位于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２＋２６”城市大气污染传输通道上的北京市、天
津市、保定市、唐山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廊

坊市、沧州市和衡水市的 ρ(ＰＭ２􀆰 ５)年均值均呈逐年

下降趋势. ２０１８ 年ꎬ北京市、廊坊市的 ρ(ＰＭ２􀆰 ５)年均

值相对最低ꎬ分别为 ５０ 和 ５１ μｇ∕ｍ３ꎻ石家庄市、邢台

市、邯郸市的 ρ(ＰＭ２􀆰 ５)年均值相对最高ꎬ分别为 ７１、
７２、６９ μｇ∕ｍ３ . 但目前所有城市的 ρ(ＰＭ２􀆰 ５)年均值仍

超过 ＧＢ ３０９５—２０１２«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二级标

准限值.
由图３可见: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北京市、天津市、保

图 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京津冀地区地级以上城市 ρ(ＰＭ２􀆰 ５)年均值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ｏｆ ρ(ＰＭ２􀆰 ５)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１８

图 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京津冀地区地级以上城市 ρ(ＰＭ１０)年均值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ｏｆ ρ(ＰＭ１０)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１８

定市、唐山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廊坊市、沧州

市和衡水市的ρ(ＰＭ１０)年均值也均呈下降趋势. ２０１８
年北京市、天津市的 ρ(ＰＭ１０)年均值相对较低ꎬ分别为

７６、８２ μｇ∕ｍ３ꎻ邢台市、邯郸市、石家庄市的 ρ(ＰＭ１０)年
均值相对较高ꎬ分别为 １３５、１３４、１２９ μｇ∕ｍ３ . 总体上ꎬ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基本实现了«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所要求的 ２０１７ 年京津冀区域空气

质量控制目标. 然而ꎬ随着京津冀地区颗粒物浓度的

逐步下降ꎬＯ３ 污染状况逐渐加重. 由图 ４ 可见ꎬ１０ 个

城市中仅有北京市和衡水市的 ρ(Ｏ３)最大 ８ ｈ 滑动

平均值的年均值基本保持不变ꎬ其他城市普遍呈逐年

上升趋势ꎬ并且邢台市、邯郸市、保定市相对较高.
３􀆰 １􀆰 ２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目标逐渐严

格ꎬ由年尺度细化至日尺度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７ 日ꎬ原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印发的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通知要求

中提出:“至 ２０２０ 年ꎬ全市 ρ(ＰＭ２􀆰 ５)年均值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３０％左右ꎬ控制在 ５６ μｇ∕ｍ３ 左右ꎬ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例在 ５６％以上”.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天
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的«天津市 ２０１８ 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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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京津冀地区地级以上城市 ρ(Ｏ３)

最大 ８ ｈ 滑动平均值的年均值变化趋势

Ｆｉｇ.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８ ｈ ｍｏｖ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ρ(Ｏ３)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１８

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中提出: “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市

ρ(ＰＭ２􀆰 ５)年均值控制在 ５９ μｇ∕ｍ３ 左右ꎬ全市及各区

优、良天数比例达 ６１％ꎬ重污染天数持续减少”.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ꎬ«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的通知»中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 ＰＭ２􀆰 ５未达标

地级及以上城市 ＰＭ２􀆰 ５浓度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１８％以上ꎬ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达 ８０％ꎬ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占比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２５％以上”.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联合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ꎬ该方案要求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２＋２６’城市全面完成 ２０１８ 年空

气质量改善目标ꎻ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ＰＭ２􀆰 ５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３％
左右ꎬ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减少 ３％左右”. 综

上ꎬ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目标逐渐严格ꎬ进
入稳定巩固阶段ꎬ并且逐渐将空气质量管理目标由年

时间尺度转向日时间尺度ꎬ要求重污染天气的减少整

体走向精细化的日尺度空气质量管理模式.
３􀆰 ２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制度框架

３􀆰 ２􀆰 １　 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顶层设计逐步

完善

国外空气污染治理事件经验表明ꎬ空气污染问题

的有效解决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完善、常态化的顶层

制度基础之上.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期间ꎬ我国

大气污染防治顶层制度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台

阶ꎬ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伟大

战略思想的提出ꎬ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改革创

新、环境保护政策手段变革ꎬ以及大气污染防治的法

律法规、标准等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完善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ꎬ如«环境保护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地方

性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的修订ꎬ通过将区域大气污染

问题的何种治理目标、如何治理、由谁治理等关键性

管理节点进行了相应的法定权威性规定ꎬ确保京津冀

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战略目标得以有效执行和实现.
３􀆰 ２􀆰 ２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逐渐健全

统一

大气污染具有区域性特征ꎬ能够在区域内进行传

输. 区域空气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需建立一个能够

打破地区和部门界线ꎬ并具有统一协调各行政主体之

间利益的、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ꎬ即体制

机制.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组织运行机构

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完善ꎬ由重大活动事件的临

时性统一命令控制发展到具有相对常态化的区域重

污染应对统一协调机构ꎬ再到具有一定决策权的组织

管理机构ꎬ使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体制建设不断健

全. 在实施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过程中ꎬ
京津冀地区三省(直辖市)统一规划、统一监测、统一

标准、统一预警、统一监管的行动机制要求ꎬ为京津

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基础

条件建设、管理手段设计、管理方案执行指明了行

动方向.
３􀆰 ２􀆰 ３　 重污染应急管控预案趋向于成本有效性减排

策略

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已成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

染联防联控工作的常态化要求之一.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京
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重心之一是逐步建立

常态化、科学化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与管控机制.
在实践过程中ꎬ京津冀地区三省(直辖市)的空气重

污染应急预案编制逐步趋向于统一的应急预警响应

标准ꎻ在不同级别重污染天气预警下ꎬ根据不同省(直
辖市)的实际情况ꎬ分别制定和执行成本有效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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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污染应急预案ꎬ如“一市一策”“一企一策”等方

案ꎬ杜绝实施“一刀切”式的重污染天气污染源排放控

制应对策略ꎬ注重考虑污染控制成本的有效性.
３􀆰 ３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措施手段

３􀆰 ３􀆰 １　 实施新源环境准入和落后产能淘汰的环境规

制手段ꎬ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于京津冀地

区大气污染治理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主要的排放控制手

段包括严格实施新污染源环境准入制度ꎬ在生态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均清晰的基础上ꎬ编
制生态准入清单ꎬ明确禁止和限制发展的行业、生产

工艺和产业目录ꎬ控制“两高”行业产能ꎬ不断推进绿

色产业的发展ꎻ老旧污染源实施落后产能淘汰、工业

企业全面达标排放提标改造、重污染企业搬迁和关

闭. 新老旧源的分类型排放控制手段ꎬ将在污染源源

头控制上不断强化行业、企业生产发展的环保技术水

平大幅度升级ꎬ从而倒逼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向着空

气质量保护友好型的目标方向不断努力.
３􀆰 ３􀆰 ２　 严格落实燃煤控制目标与小规模炉窑综合整

治要求ꎬ促进能源消耗结构调整

燃煤消耗控制、能源结构调整与能源利用效率提

升ꎬ是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成效显著的重要措施

来源之一.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煤炭消耗量基

地之一ꎬ工业燃煤与城乡居民生活燃煤是京津冀地区

大气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洁能源替代和改

善能源利用结构是燃煤总量控制的基本途径. 城市

区域本着统筹兼顾温暖过冬与清洁取暖ꎻ坚持因地制

宜的煤改电、煤改气行动方针ꎬ合理确定改造技术路

线ꎬ积极推广太阳能光热利用和集中式生物质利用ꎻ
坚持突出重点ꎬ优先保障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天然

气需求ꎬ优先推进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大的地区进行

散煤治理ꎻ乡镇或区县则应逐步完成散煤替代. 在提

升能源利用效率和减少污染排放强度要求下ꎬ实施合

理、有序开展燃煤小锅炉的整治、淘汰、替代工程. 在

确保供热安全可靠的前提下ꎬ加快集中供热管网建

设ꎬ优先利用热电联产等清洁供暖方式淘汰管网覆盖

范围内燃煤锅炉. 与此同时ꎬ划定城市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域ꎬ减少该区域的燃煤一次污染物排放.
３􀆰 ３􀆰 ３　 以排污许可证制度为主要的命令控制政策手

段ꎬ强化污染源排放精细化管控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确保大气固定源实现连续稳

定达标排放目标的基本手段.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将

污染源排量管理逐渐落实到每一个源上ꎬ通过对污染

源排放管理的监测、记录和报告ꎬ实现污染源的守法

排污ꎬ对污染源排放过程实现“一证式”管理. 京津冀

地区依据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有关政策性文件要求ꎬ相
继完成燃煤、钢铁、焦化、水泥、陶瓷、再生金属等行业

的工业排污许可证核发ꎬ将错峰生产方案载入排污许

可证. 目前ꎬ京津冀地区有关大气固定源的排污许可

证管理办法仍然是分行政区的属地管理模式ꎬ内容要

求有差别ꎬ按照«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

框架协议»中关于“三地”共同编制«京津冀区域环境

污染防治条例»的要求ꎬ将建立«京津冀区域排污许

可证管理办法»ꎬ进一步规范、强化区域大气固定源

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ꎬ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过程中ꎬ移动源排放控制措施逐步精细化ꎬ涉及

道路移动源和非道路移动源的差别化管理ꎬ措施类型

包括运输结构转变、油品质量监管、“零排放”清洁能

源车辆计划行动、道路移动源排放检测与强制维护

(Ｉ∕Ｍ)制度、车辆超标排放检查、高排量车辆深度治

理、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综合治理等ꎬ并依据政策引导

和法律约束并举ꎬ优化绿色出行ꎬ发展绿色交通行动ꎬ
从命令控制、经济刺激、劝说鼓励等不同的环境政策

管理手段类型上建立组合式、多类型、精细化的移动

源排放控制手段与措施. 大气面源排放控制对象主

要包括防风固沙、矿山整治、扬尘治理及秸秆综合利

用等ꎬ根据具体的面源排放特征确定最佳控制实践

手段.
４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完善建议
４􀆰 １　 成立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管理常设机构ꎬ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的长效化

针对目前京津冀地区性流域空气污染特征ꎬ解决

的办法主要是控制跨区域范围内的远距离输送空气

高架源、道路移动源的排放ꎬ这需要建立依据空气流

域管理的模式ꎬ即划定一个集合多个行政区的空气流

域范围ꎬ并建立具有法律授权效力的空气质量管理机

构ꎬ采取相关的政策手段和规划战略ꎬ对流域范围内

的污染源实施统一管理ꎬ才能避免因不同利益群体的

博弈导致空气质量管理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的现象发

生. 从个体之间的互相协调博弈关系转化为内部紧

密协助的关系ꎬ减少区域空气质量管理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ꎬ提高区域污染源管控的专业化水平和政策执行

效率.
当前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

在强化和稳固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ꎬ以及

协调各区域行政主体之间利益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ꎬ
但仍缺乏相应具体的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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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来专门负责执行区域空气质量达标管理工

作ꎬ导致联防联控政策实施缺乏明确的干系人责任机

制. 因此ꎬ建议在现有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

防治领导小组机构下设立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管理

常设机构———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管理局ꎬ以实现区

域联防联控的长效化. 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管理局

的主要责任包括:①组织人员力量ꎬ建立跨区域空气

固定源及跨行政区移动源远距离传输调查评估工作ꎬ
对辖区范围内纳入到跨区域污染源管理范围的排污

单元具有一定的行政审批、执法、监督和处罚的权利ꎻ
②与单个城市政府进行合作ꎬ编制和执行区域空气质

量达标规划ꎻ③具有对辖区单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规

划的审批权限ꎬ确保市级政府层面的达标规划满足区

域性空气质量达标规划目标的实现.
４􀆰 ２　 实施区域大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制度ꎬ探索建

立基于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固定源排污权交易

制度

建议实施京津冀地区区域性大气固定源排污许

可证制度ꎬ进一步严格要求跨区域大气固定源实现连

续达标排放. 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管理常设机构将

主要负责对纳入到区域空气固定源管理范围内的排

污单元进行区域性排污许可证管理. 具体在执行全

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层面的许可证管理要求

基础上ꎬ实施基于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
更为严格的固定源排污许可证执行要求.

同时ꎬ建议建立基于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大气固

定源排污权交易制度. 区域性空气固定源排污许可

证制度是确保跨区域大气固定源连续达标排放和提

升其排放控制水平的基本手段. 然而ꎬ即使固定源满

足了区域空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要求ꎬ但仍可能存在

区域空气质量不达标的问题. 基于大气固定源排污

许可制度的全面实施ꎬ结合现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ꎬ
从促进技术进步和降低单位污染物减排社会成本的

角度ꎬ建立基于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跨区

域传输的大气固定源排污权交易制度ꎬ这将是实现京

津冀地区大气固定源排放联防联控成本最优化的有

效手段之一. 排污单位通过升级减排控制技术ꎬ不断

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ꎬ将多余的排放量配额与其他排

污单位进行交易ꎬ实现边际减排效益最大化、社会成

本最小化ꎻ政府可根据排污单位减排技术升级ꎬ不断

减少跨区域空气固定源排放总量配额ꎬ从而循序渐进

地促使辖区内所有排污单位实现整体污染控制技术

的升级ꎬ最终通过经济刺激型手段实现京津冀地区空

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５　 结论
ａ)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基本实现了

２０１７ 年的控制目标ꎬ但未来的目标设定愈加严格细

化ꎬ逐渐由年尺度深入到日尺度管理水平ꎬ更加注重

强调年度秋冬季重污染天数的下降比例.
ｂ)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制度框架逐渐

成熟ꎬ基于法律法规基础的顶层制度体系设计逐渐完

善ꎬ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运行机制逐步健全统一ꎬ重污

染天气污染物减排控制策略需注重控制方案的差别

化和成本的有效性.
ｃ) 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手段基本为命

令控制型ꎬ在源头控制上主要采用新源环境准入、老
旧源落后产能淘汰、燃煤控制与小规模炉窑综合整治

等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消耗结构调整策略ꎬ实现区域

污染物排放有效控制ꎻ在末端控制上ꎬ逐步规范和强

化大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制度ꎬ并实施精细化的移动

源、面源排放管理模式.
ｄ) 建议加快建立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管理常设

机构ꎬ实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长效化ꎻ建议建立区

域性大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制度ꎬ在当前命令控制型

手段的基础上ꎬ引入经济刺激性手段ꎬ建立基于京津

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的跨区域传输大气固定源

排污权交易制度ꎬ让市场机制促使污染源进一步减排

及污染控制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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